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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关于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

[2023]344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蓝天燃气”、“公司”、“上市公司”或“发行人”）会同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

就《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现将贵所《落实函》有关问

题的落实情况汇报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1、如无特别说明，本《落实函》回复报告（以下简称“本回复报告”）引

用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2、本回复所用字体对应内容如下：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募集说明书》的补充披露 楷体、加粗 

3、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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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进一步修订完善“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募投项

目具体的测算过程、关键指标及依据。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修订完善了“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募投项目效益具体的测

算过程、关键指标及依据，并在募集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一）“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募投项目具体的测算过程 

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以下简称“村村通工程”）包括驻马店下属

8 县区的村村通工程，本项目按照子项目计算的主要效益指标如下：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西平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9,836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411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30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4 税后（含建设期） 

2、上蔡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6,738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466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52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4 税后（含建设期） 

3、平舆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2,762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493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41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9 税后（含建设期） 

4、正阳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5,310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314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50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3 税后（含建设期） 

5、确山县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7-1-4-4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0,546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437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29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5 税后（含建设期） 

6、泌阳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7,556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514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37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4 税后（含建设期） 

7、新蔡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3,422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462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63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2 税后（含建设期） 

8、汝南县 

1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7,193 - 

2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433 税前 

3 内部收益率 % 8.41 税后 

4 投资回收期 年 11.4 税后（含建设期） 

本项目效益测算依据主要为《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及

国家发改委的相关文件与政策法规，项目运营期按 20 年测算，具体测算过程如

下： 

1、年均销售收入 

年均销售收入=区域用气量不含税天然气销售单价 

（1）用气量 

区域用气量=居民用户生活用气量+居民用户采暖用气量+未预见量。 

1）居民用户生活用气量 

居民用户年生活用气量=居民用户耗热定额（MJ/人·年）现状人口（人）

÷天然气低热值（MJ/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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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用户耗热定额的取值参考各地管道天然气居民耗热指标平均值，确定

为 2,344MJ/人·年。现状人口为可研机构通过当地民政局统计的各乡村合计人

口，人口作为效益测算关键指标的详细分析见本题第（二）部分回复。天然气

低热值按照城镇管网设计规范取值为 33.8MJ/Nm3。 

2）居民用户采暖用气量 

居民用户采暖用气量=居民用户采暖耗热指标（m3/户·年）现状人口（户）

采暖率。 

根据《河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城镇供热管网

设计规范》（CJJ34）推算，居民用户采暖耗热指标为 654m3/户·年。现状人口

为可研机构通过当地民政局统计的各乡村合计人口。依据乡村清洁取暖计划，

居民用户以电采暖和天然气采暖为主，本次募投可研机构根据自身丰富的天然

气市场项目可行性分析经验，参考周边现有村庄采暖率，乡村天然气采暖率按

50%谨慎考虑，以适应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 

3）未预见量 

未预见量=管网的漏损量+因未预见新情况超出原计算的供气量。 

4）农村空心化 

鉴于统计资料的有限性，未能公开渠道查询到驻马店市农村人口空心化率。

本次募投可研机构充分考虑了农村人口空心化情况，农村空心化已包含了城镇

化推进、人口迁出等因素，基于谨慎性考虑，空心化率平均取值 20%，本项目 8

个子项目平均按统计乡村现状人口的 80%预计有效人口用气量，测算项目年销售

收入。 

（2）天然气单价 

各县天然气销售单价根据当地发改委定价，本项目按照各县经发改委定价的

实际天然气销售单价进行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 12,127 个乡村预计年均销售收入合计为 103,363 万元，具

体测算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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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村 

所属县 

现状人口 

（万人） 

居民户数 

（万户） 

生活用气量 

（万方/年） 

采暖用气量 

（万方/年） 

未预见量 

（万方/年）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 西平县 24.94 6.38 1,729.62 2,085.18 200.78 9,836 

2 上蔡县 67.62 18.31 4,689.76 5,987.02 561.94 16,738 

3 平舆县 34.59 11.08 2,398.87 3,624.70 317.03 12,762 

4 正阳县 14.87 3.89 1,031.55 1,273.11 121.30 5,310 

5 确山县 32.06 8.27 2,223.09 2,705.01 259.37 10,546 

6 泌阳县 33.41 18.00 2,317.03 5,886.52 431.77 17,556 

7 新蔡县 36.54 11.43 2,534.04 3,737.71 330.09 13,422 

8 汝南县 49.33 14.11 3,421.01 4,612.83 422.83 17,193 

合计 293.37 91.47 20,344.96 29,912.08 2,645.11 103,363 

2、年均利润总额 

年均利润总额=年均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税金及附加 

（1）总成本费用 

总成本费用包括气价、动力费、生产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安全生产费、折旧

费、修理费、利息支出、其他费用等： 

1）气价：公司全资子公司豫南燃气是本项目实施区域的城市燃气运营公司，

天然气含税购入单价按豫南燃气当地各分公司实际采购单价计算； 

2）动力费：按平均电价 0.77 元/千瓦时（含税）计算，用水价格按 1.7 元/

吨（含税）计算； 

3）生产工人工资及福利费：按每人 6 万元计算； 

4）安全生产费：按财企[2012]16 号文件规定计取； 

5）折旧费、修理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直线折旧法计取，修理费按折旧费

用的 50%计取； 

6）利息支出：项目长期贷款利息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计入利息支出； 

7）其他费用：其它费用按工资及福利费的 50%计取。 

总成本费用主要由天然气采购成本、工资及福利费及管网折旧费构成。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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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采购成本=采购数量采购单价，各区域采购数量由用气规模决定，采购单价

根据各区域实际采购情况测算；工资及福利费与项目人员投入相关；管网折旧费

因项目投资金额不同存在差异。具体测算过程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乡村 

所属县 
天然气采购成本 工资及福利费 折旧费 其他 总成本费用 

1 西平县 8,570 222 278 342 9,412 

2 上蔡县 14,769 456 287 740 16,252 

3 平舆县 11,169 312 202 569 12,251 

4 正阳县 4,291 144 206 344 4,985 

5 确山县 8,998 246 294 554 10,092 

6 泌阳县 15,491 456 334 740 17,020 

7 新蔡县 11,794 276 291 581 12,942 

8 汝南县 15,421 372 277 670 16,741 

合计 90,503 2,484 2,169 4,540 99,695 

（2）税金及附加按国家规定计取。 

经测算，本项目年均利润总额合计为 3,530 万元，测算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乡村 

所属县 
年均销售收入 总成本费用 税金及附加 年均利润总额 

1 西平县 9,836 9,412 13 411 

2 上蔡县 16,738 16,252 20 466 

3 平舆县 12,762 12,251 17 493 

4 正阳县 5,310 4,985 11 314 

5 确山县 10,546 10,092 17 437 

6 泌阳县 17,556 17,020 22 514 

7 新蔡县 13,422 12,942 17 462 

8 汝南县 17,193 16,741 19 433 

合计 103,363 99,695 136 3,530 

3、内部收益率 

税后内部收益率为使得项目期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净现值为 0 的折现率。 

现金流入=销售收入+运营期末回收固定资产余值+运营期末回收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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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出=建设期建设投资+流动资金支出+经营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维

持运营投资+原有固定资产投资+所得税 

税后净现金流量=现金流入-现金流出 

具体测算过程明细如下： 

序号 
乡村 

所属县 
现金流入情况 现金流出情况 

税后内部

收益率 

1 西平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9,836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0,347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829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9,431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每

年流出 9,213 万元 

8.30% 

2 上蔡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16,738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7,586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924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16,603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

每年流出 16,057 万元 

8.52% 

3 平舆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12,762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4,992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873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12,469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

每年流出 12,148 万元 

8.41% 

4 正阳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5,310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5,659.7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097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4,975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每

年流出 4,842 万元 

8.50% 

5 确山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10,546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1,123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994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10,151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

每年流出 9,884 万元 

8.29% 

6 泌阳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17,556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8,351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3,395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17,233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

每年流出 16,789 万元 

8.37% 

7 新蔡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13,422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4,055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957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13,072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

每年流出 12,745 万元 

8.63% 

8 汝南县 

运营期前 19 年，每年流入现金 17,193

万元；运营期末年因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及流动资金，现金流入 17,903 万元 

建设期每年流出现金 2,819 万元；

运营期首年因流动资金投入合计

流出 16,969 万元；运营期后 19 年

每年流出 16,550 万元 

8.41% 

经测算，各区域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位于 8%-9%区间，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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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回收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使得累计税后净现金流量恰好为 0 的期间。经测算，各区

域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均位于 11 年至 12 年区间，具备合理性。 

（二）关键指标及依据 

本募投项目测算经济效益年均销售收入、年均利润总额、内部收益率、投

资回收期的测算过程中，人口、天然气购销单价、居民用户耗热定额和居民用

户采暖耗热指标等指标为影响项目效益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了本项目的用气

量、收入和成本。上述关键指标的取值及依据分析如下： 

1、人口 

序号 乡村所属县 现状人口（万人） 居民户数（万户） 

1 西平县 24.94 6.38 

2 上蔡县 67.62 18.31 

3 平舆县 34.59 11.08 

4 正阳县 14.87 3.89 

5 确山县 32.06 8.27 

6 泌阳县 33.41 18.00 

7 新蔡县 36.54 11.43 

8 汝南县 49.33 14.11 

合计 293.37 91.47 

本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中使用的人口数据为 2021年编制项目可研报告时的现

状人口，可研报告中详细统计了驻马店市 8 县合计 12,127 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

的户数和常住人口，合计人口为 293.37 万人。 

在前述乡村人口统计基础上，本次募投可研机构充分考虑了农村人口空心

化情况，农村空心化已包含了城镇化推进、人口迁出等因素。鉴于统计资料的

有限性，未能公开渠道查询到驻马店市农村人口空心化率。可研机构基于谨慎

性考虑，空心化率平均取值 20%，本项目 8个子项目平均按统计乡村现状人口的

80%预计有效人口用气量，测算项目年销售收入。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项目乡村人口取值的谨慎性，保荐人查询了河南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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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数据，截至 2021 年底，本项目 8 县非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为 327.99 万人，高

于本项目统计的乡村常住人口 293.37 万人。 

综上，在“双碳”政策环境下，天然气市场发展空间广阔，预计未来驻马

店各县天然气消费量将进一步增长。本募投项目在进行效益测算时，使用了 2021

年编制项目可研报告时当地乡村实际常住人口，并充分考虑了空心化状况进行

了用气量折算，测算人口数量低于河南省统计局统计的当年非城镇常住人口数

量。因此，本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使用的人口指标是合理谨慎的，依据合理。 

2、天然气购销单价 

（1）销售单价 

居民用气关系民生，居民用户天然气价格由当地发改委核定，且调整频率

较低。因无法预知本项目运营期内当地发改委对居民天然气单价的调整情况，

本项目效益测算中天然气销售单价按照目前各县由当地发改委核定的实际价格

进行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方 

区域 第一阶梯价格（含税） 

西平县 2.67 

上蔡县、平舆县、正阳县、确山县、泌阳县、

新蔡县、汝南县 
2.77 

注：第一阶梯为居民每户每月用气量 50m³及以下部分执行基准价格，本项目测算每年

每户平均用气量未超过第一阶梯用气量上限。 

（2）采购单价 

成本费用测算中天然气含税购入单价按运营单位豫南燃气当地各分公司实

际采购单价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方 

区域 采购单价（含税） 

西平县 2.31 

上蔡县 2.42 

平舆县 2.40 

正阳县 2.41 

确山县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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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采购单价（含税） 

泌阳县 2.42 

新蔡县 2.41 

汝南县 2.46 

因此，本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使用的天然气购销单价取值符合实际情况，依

据合理。 

3、居民用户耗热定额、居民用户采暖耗热指标 

（1）居民用户耗热定额 

居民用户耗热定额的取值参考各县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户耗热指标平均值，

确定为 2,344MJ/人·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2）居民用户采暖耗热指标 

考虑到村村通工程居民离集中供热热源厂较远，未来村民生活质量的要求

不断提高，将会出现家庭采暖用燃气壁挂炉的使用，根据《河南省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夏热冬冷地区）》，驻马店为夏热冬冷地区，壁挂炉采暖的方式

负荷调节灵活，推算采用实际乡村居民冬季连续使用壁挂炉采暖的天数 60 天，

采暖日每日平均连续满负荷运行 10 小时，壁挂炉效率取 0.85，按《城镇供热管

网设计规范》CJJ34，单位建筑面积耗热指标取 58W/m2，户均建筑面积取 150m2，

天然气低热值取 33.8MJ/m3，得出居民分户采暖户均耗热指标为 654m3/户·年。 

因此，本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使用的居民用户耗热定额、居民用户采暖耗热

指标取值符合实际情况，依据合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主要核查措施 

招商证券主要采取了以下核查措施： 

（1）查阅村村通工程项目可研报告及效益测算表，了解效益测算过程的合

理性及相关指标取值的依据； 

（2）查询河南省统计局网站、wind 数据库，验证村村通工程项目统计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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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据的谨慎性；复核村村通工程项目涉及的 8 县天然气购销单价与运营单位

豫南燃气实际数据的匹配情况；公开检索，核查可研报告中居民用户耗热定额、

居民用户采暖耗热指标取值的合理性； 

（3）通过公开检索及调研方式，了解河南省其他地市乡村燃气工程开展情

况及运营相关指标；公开检索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投资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及

取得的效益情况；核查本次村村通工程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

期是否符合燃气工程项目行业水平； 

（4）查阅发行人募集说明书关于村村通工程项目效益测算过程及关键指标

依据信息披露情况。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 

“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项目经济效益测算过程合理，测算过程中

使用到的人口、天然气购销单价、居民用户耗热定额和居民用户采暖耗热指标等

关键指标取值符合实际情况，依据合理。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了村

村通工程项目效益测算过程及关键指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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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请发行人全面梳理募集说明书中风险提示的规范性、针对性和充分

性，并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募投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请保荐人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全面梳理募集说明书中风险提示的规范性、针对性和充分性，并在

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募投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发行人全面梳理了募集说明书中风险提示，根据公司现状、本次募投项目具

体状况、《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0 号——上市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对风险提示内容进行了进一步

修订，确保风险提示内容的规范性、针对性和充分性，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的风险 

“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的风险”删除了“公司主要应收账款客户为河南省城市

燃气公司及公共事业单位，信誉良好，与蓝天燃气保持了多年的稳固合作关系，

资产负债表日后已陆续回款”的描述，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675.82 万元、8,630.18 万元和

13,325.27 万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呈增长趋势。应收账款余额增长的原因：一

方面系天然气价上行导致应收燃气款超过预收燃气款；另一方面系受新冠疫情影

响，部分客户未能及时支付燃气款。公司存在因全球天然气价高位运行及新冠疫

情不利影响导致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未来增加的风险，由此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

现金流及增加了坏账发生的可能性。”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根据本次募投项目具体状况，增

加了“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项目具体因素不达预期带来的风险，同时

将该风险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章节进行了补充披露，修订后的内容如

下：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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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长垣市天然气利用工程”、“新郑蓝天燃气有限公司次高压外环及乡

村天然气管网建设工程”三个城市燃气业务相关项目及偿还银行借款。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充分论证和系统规划，主要为了满足驻马店周边乡镇下属

乡村、长垣市和新郑市中心及周边乡镇使用天然气的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如果政策、市场环境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顺利实

施。 

“驻马店天然气管网村村通工程”以前次募投项目建设工程为基础，覆盖

驻马店市 8 县周边合计 12,127 个乡村，建设的是村域天然气管网。该募投项目

在测算预期经济效益时涉及当地乡村人口、天然气购销单价等关键指标，项目

建设及当地乡村用户安装燃气设备目前不存在补贴。在项目后期经营中，如果

出现当地乡村空心化程度加大、用户燃气安装意愿不强、安装后天然气使用量

少等情形，会导致燃气安装入户率和天然气消费量不高等情形。 

上述不利情形会影响本次募投项目预期收益的实现，从而公司存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3、国家天然气行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变化的风险 

“国家天然气行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变化的风险”删除了“在目前行业管理体

制下，公司已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业务经营模式，并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的

描述，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目前，天然气行业主要由国家发改委及各省发改委进行管理，建设、环境

保护、国土资源、安全监察、水土保持等实行专项管理。其中，国家发改委负责

制定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制定、实施行业政策和法规，并审批相应规模的管道

建设工程。省发改委在相应权限之内，核准省内相应规模的项目。各级住建部门

在相应权限范围内管理城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 

若国家关于天然气行业的政策出现较大的改变，调整能源利用政策，打破原

有的资源分配格局，调整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都将可能影响公司现有的竞争优

势，从而影响公司的生产与经营，并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效益产生影响。” 

4、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份质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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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份质押风险”删除了“实际控制人李新华持有的

公司股份自 2014 年起一直处于质押状态，控股股东蓝天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2015 年起部分处于质押状态，股份质押状态稳定。借款方按照借款协议按期还

本付息，资信状况良好，股份质押以来未发生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情形”的描述，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因公司控股股东蓝天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向中原银行、郑州银行、工商银

行、中信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控股股东蓝天集团、实际控制人李新

华与借款银行签署了《质押合同》，将持有的蓝天燃气股份进行质押担保，作为

借款担保措施之一。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蓝天集团、实际控

制人李新华合计累计质押上市公司股票 21,324.80 万股，占所持股份比例为

55.0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78%。若未来发生借款人不能按期偿付借款等

触发质权实现条件的情形，借款银行作为质权人有权通过变卖上市公司股份方式

实现质权。” 

5、信用评级变化的风险 

“信用评级变化的风险”删除了“公司目前资信状况良好”的描述，修订后

的内容如下： 

“经中证鹏元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可转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外部经

营环境的变化、经营管理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等因素，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如

果发生任何影响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或本次可转债信用等级的事项，导致评级

机构调低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或本次可转债信用等级，将会增大投资者的风

险，对投资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主要核查措施 

招商证券主要采取了以下核查措施： 

梳理募集说明书关于风险提示的描述，与发行人进行沟通，复核修订后的风

险提示披露内容，核查风险提示是否具备规范性、针对性和充分性，是否符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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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0 号——上市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 

发行人全面梳理了募集说明书中风险提示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风险提示

内容具备规范性、针对性和充分性，符合公司现状、本次募投项目具体状况、《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0 号——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中补充披露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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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章页）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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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李国喜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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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王辉政 刘海燕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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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7-1-4-20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

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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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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